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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 标题

1 广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
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
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函的意见

2 广州市地震局
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
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复函

3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
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
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复函

4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意见反馈表

5 广州燃气集团北区分公司
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
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函的复函

6 广州市水务局
关于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配建
地块一用地清单的意见

7
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广州市通信建设管理
办公室

关于白云区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
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通信部分的复函

8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协助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
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复函

9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
该项目不属于我公司供水范围，请咨询广州市
穗云自来水有限公司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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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

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
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复函

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：

来文《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

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函》收悉。经研

究，现将相关意见反馈如下：

一、该地块开发建设时的临时施工用电拟由现状钟落潭站

出线线路解决；永久用电拟由规划 110 千伏马沥变电站解决。

请在完成具体的临时用电及永久用电接入设计方案后，与白云供

电局对接。

二、关于配变电所的设置要求

（一）单个报建用户的用电容量大于 200 千伏安时，必须

预留公用配变电所，公用配变电所必须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

上。

（二）供住宅电梯、住宅水泵及住宅梯灯等居住性质用电

的专用配变电所必须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；供非居住性质用

电的专用配变电所应设置在建筑物首层及以上，当条件限制且地

下室有两层及以上时，应设置在地下负一层（不含易涝地区）。

广供电函〔2020〕52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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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业主单位应根据用电容量（包含充电设施负荷）预

留足够的配变电所。

请贵中心予以指导和支持，依据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（穗府〔2018〕12 号）将上述要求

在土地出让时纳入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总清单，并在建筑规

划设计条件阶段予以审核把关。

特此函复。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

2020 年 5 月 25 日

（广州供电局联系人：陈宇健，联系电话：87122223、

15918764859；输电管理二所联系人：袁俊健，联系电话：

86157724、15802015299；白云供电局联系人：黄文昊，联系电

话：87121109、1591435308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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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意见反馈表

来文单位 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 来文编号

来文标题
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|心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

业基地二期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函

市交通运输局

提出的意见

一、应做好用地范围相关城市道路的对接,充分预留

与周边道路衔接及建设条件。

二、对于地块内涉及的道路、停车设施建设,应按照

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(GB/T51328¨ ⒛18)、 《城

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1J37¨⒛12》 (⒛ 16年版 )、 《广州市

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规定》(穗国土规划规字 匚⒛18〕 6

号 )等相关要求执行。

联系人 周锐 联系电话 38180232

备注 发: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



公开方式:不予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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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北区分公司

燃气北区函〔2020〕17 号

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北区分公司关于提供

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

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复函

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：

《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药健康

产业基地二期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函》已收悉。根据来函

资料，经核查，现将我公司意见函复如下：

一、该地块红线范围内无我公司在役中低压燃气管道。

二、该地块东侧的在建道路健康大道有我司在建中压燃气管

道（详见附件），今后如有管道燃气使用需求，可就近接驳该中

压燃气管网。

三、为充分保障地块项目建成后用户用气事宜，地块内宜做

好燃气供应规划，深化设计中预留燃气设施位置。

专此函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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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地块红线范围内及周边供气设施现状图

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北区分公司

2020 年 5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古锡彦，联系电话：1371027704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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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水投集团关于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

二期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意见 
 

市水务局： 

转发来的《广州市白云区土地开发中心关于提供白云生物医

药健康产业基地二期融资配建地块一用地清单的函》收悉。我集

团的回复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供水方面 

（一）现状供水管线及设施 

该地块周边有广州穗云自来水公司权属的供水管线和设施：

地块南侧近流溪河灌区左干渠堤路有现状 DN600、DN800 供水管。 

    （二）供水设计方面 

1.广州市中心城区供水压力标准不低于 0.14MPa，根据《用

户生活给水系统设计、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DBJ440100/T 175—2013）

要求，建议根据供水压力和用水量需求，预留二次加压设施用地，

新建保障该地块正常供水的供水配套设施。 

2.根据《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因地块用水需求

而从接驳点至地块供水点之间的专用供水管线，需由用水申请人

出资建设。如该地块需接驳至广州穗云自来水公司权属的市政供

GZST202004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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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管网，该地块项目用水开口接驳管径及具体供水方案须待广州

穗云自来水公司受理该地块选址用水申请后，根据提交的用水人

数、用水需求、表后管网设施的具体情况，结合现场的地势标高

和市政供水管网布置情况综合考虑。 

3.建议补充与《广州市供水总体规划》等相关规划的衔接论

述，补充给水设施的相关附图及资料，并按照《建筑给水排水设

计标准》（GB50015-2019）、《用户生活给水系统设计、施工及验收

规范》（DBJ440100/T 175—2013）、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》

（GB50289-2016）和《室外给水设计规范》（GB50013-2018）等要

求，设计供水管线及配套设施，以确保项目的供水安全。 

4.建议根据供水规划和预测水压水量，选取合理的管材和管

径，沿市政新建道路同步建设供水管及配套设施，以满足地块范

围内的生活、商业、工业、绿化、消防等需求。 

5.建议从消防用水的安全可靠的角度出发，按照相关设计规

范，首选设置消防水池，以确保室内和室外的消防用水供给。按

照《广州市城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整方案》（穗府办函

﹝2020﹞19 号）要求，市政消防栓及消防供水管道建设由区政府、

相应设施投资主体负责资金筹措、征地拆迁、建设改造。 

6.设置市政水表的条件：建议按照相关规范要求，设置水表

房。水表房应尽可能减少市政给水管道进入地块用地红线范围，

不得设置在地下室、架空层、车库、消防通道内；宜设置在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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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口附近或建筑首层外墙侧，不阻碍通行，便于查抄维护的地

方，且尽量在视频监控覆盖范围内。 

7.建议做好摸查地块周边供水现状工作，在开展项目实施前

必须做好现状管线物探工作，避免因施工原因导致供水管线遭受

破坏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。道路建设应按规划同步实施给水管线

及其配套设施工程。 

8.必须严格按照《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》、《广州市工程建设

项目管线迁改工作方案》（穗建公共〔2018〕1824 号）相关规定，

做好供水管线及水表组保护和迁改专项方案，按照程序办理供水

管线迁改和接驳手续。广州穗云自来水公司权属的供水管线迁改

方案统一由广州穗云自来水公司制定；未能进行迁改的供水管线

需作局部保护，保护方案需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进行设计，再

交广州穗云自来水公司进行专项评审。 

9.红线范围内分质供水系统管材识别应以颜色加以区别；杂

用水水池、水箱、阀门、给水栓应上锁并应有明显的“中水”标

志，以防误接；中水管道上不得装水龙头。 

10.为响应广州市政府建设“智慧城市”的要求，提倡地块内

新建楼宇推广使用智能水表。 

二、 排水方面 

（一）现状排水管线及设施 

项目地块周边暂无我集团负责管养的排水管线和设施，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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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询属地排水单位。 

（二）排水设计方面 

1.建议补充与《广州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2015-2030）》等相关规划的衔接论述，且该项目内排水管线设

计应根据《广州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控制性详细规划（2015-2030）》

和《广州市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方案编制指引》要求，严格采

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。 

2.根据预测雨、污水量，确定合理管径和流向，确保雨、污

水管道的过流能力满足设计要求。如需接入广州排水公司权属排

水管线的，需与广州排水公司对接，进一步核实上、下游管网运

行负荷是否满足汇入要求，以确保排水畅顺，避免产生溢流。 

3.本次出让地块的性质如有调整，调整后地块的规划污水量不

宜超过原规划用地的规划污水量。 

4.补充排水设施的相关附图，排水管与构筑物之间距离应满

足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5-2019）、《室外排水设计规

范》（GB50014-2006（2016 年版））和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

范》（GB50289-2016）等相关规定。 

5.新建公共污水管道的，请根据《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实施

细则》的规定，采用 3倍的旱流污水量复核管道过流能力，并预

留沿线排水户接驳井。且为便于日常机械化清疏养护，建议新建

排水管道敷设在机动车道慢车道下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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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根据《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排水工程建设要求的通

知》（穗水规划〔2017〕79 号）要求，应结合地质和技术经济条件，

进行方案比选后确定排水管材。 

7.做好地块周边市政排水现状管线摸查工作，复核周边市政

排水管网是否满足地块排水要求，根据项目周边管网概况，地块

开发需同步新建雨水、污水管及其配套设施工程。 

8.对于新建道路，按照《广州市城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

调整方案》（穗府办函﹝2020﹞19 号），与道路工程配套的雨水设

施、污水设施由道路业主负责出资和建设。 

9.地块范围内新建化粪池应满足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

相关规定。 

10.建议按照《广州市水务局关于推广使用预制装配式排水

检查井及限制使用砖砌筑排水检查井的通知》（穗水排水〔2018〕

16 号），合理选用检查井。检查井内应设置流槽。 

11.建议按照《关于规范广州市排水检查井井盖盖面标示的

通知》（穗水排水﹝2009﹞37 号），设置排水井盖，并做好分类标

示。 

12.地块雨水、污水排出到市政雨水、污水管网前应按雨水

径流控制和污水排入下水道水质要求设置监测井和相应设施。地

块为商业地块，地块产生的餐饮废水等应设置预处理设施，处理

后出水水质达到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T31962-20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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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处理设施相应环评批复等标准和规定。 

13.按照《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在公共污水管

网未覆盖地区，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划自建污水预处理设施或自建

排水管网接驳公共排水设施。 

14.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《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》办理排水

许可、与公共排水设施接驳等手续。 

15.建设单位在工程实施前应做好现场管网勘察工作，充分

考虑工程范围内涉及到的排水管线的迁改与恢复，保证排水设施

的安全与正常运行。如项目地块涉及排水管的保护、迁改，必须

严格按照《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》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管线迁改

工作方案》（穗建公共〔2018〕1824 号）相关规定，做好排水管

保护和迁改专项方案，按照程序交由广州排水公司进行专项评审，

并经专家评审确认可行后方可实施保护或办理排水管线迁改手续。 

三、海绵城市方面 

项目应根据《海绵城市实施指引》要求完成相关设计篇章，

并应根据《关于印发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穗水〔2017〕16 号）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总体指标和专项系

统指标，采用雨水径流控制措施，改建后径流量不得超过原有径

流量。 

四、建议按照《广州市建设项目节水设施“三同时”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穗水规字〔2019〕3号）要求，补充节水措施相关内容。 



7 
 

五、该地块范围内规划给排水管线应当在土地开发之前完成

建设，其建设费用（除消防设施外）应考虑纳入到土地开发项目

成本。 

六、基于给排水需求和安全考虑，如开展涉及管线的后续相

关工作，应当及时与我集团所属广州排水公司、广州自来水公司

接洽（广州排水公司联系人：刘锦雄，联系电话：13560067174；

广州穗云自来水公司联系人：林正，联系电话：13560479595） 

专此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21日 

（联系人：黄穗虹，联系电话：8362889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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